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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营改增”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行

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征收营业税的只剩下生活性

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四个行业。增值税有

着不同于营业税的计税原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必将影

响到企业各个方面的生产经营决策。本文基于现金流视

角探讨“营改增”后企业如何选择上游供应方。

一、增值税及其计税方法

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

提供应税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

一个税种。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对销售货物、提供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或者提供应税服务各个环节中新增的价值

额征收；第二，其核心是税款的抵扣制；第三，实行价外征

收，日常会计核算中，其成本不包括增值税。

增值税的计税方法有两种：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

税方法。

一般计税方法下，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
项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

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在一般计税方法下，增

值税的实质是对生产经营各环节的增值额部分征收，环

环征收层层抵扣，具有消除重复征税、促进专业化协作的

优点。

简易计税方法下，应纳税额=销售额（换算成不含税
收入）×征收率。在该种方法下，不涉及进项税额的抵扣。
一般纳税人实行凭发货票抵扣的制度，即允许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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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改增”后，企业的可抵扣进项税额直接影响企业的税负水平。因此，如何选择货物、劳务等的上游供

应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从“营改增”企业净现金流出量视角，具体测算了“营改增”企业净现金流出量无差

别时的不同供应方的报价系数，以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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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企业如何选择上游供应方
——基于现金流视角

济业务的发生由归口部门实行统一管理，不利于业务信

息的公开透明。

美国著名法官布兰狄西的名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

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告诉我们，透明的权力运作和

社会环境对杜绝腐败现象和各种违法行为具有重要的意

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基层老百姓看得见的方式操

作，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与行为失

范。信息不完备和披露不充分，不利于实现权力的程序化

和制度化，无法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将使得健全的

内部控制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的局面。

综上所述，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公共属性和权力

约束属性使得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在推行过程中

面临控制环境缺失、控制基础薄弱和监督缺失的困境；公

共资源所有者缺位，缺乏所有者直接实施控制，刚性约束

的缺失，导致控制活动的不力与功能弱化；监督信息不完

备与信息披露不充分使得《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

（试行）》在推行过程中面临信息沟通的障碍。所有这些因

素的存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推行面

临困难就在所难免。

【注】本文系河南省 2014年度会计领域软科学公开
招标研究课题“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的

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审计信息公开运行机制研究”

（编号：13BJY019）和河南省软科学项目“政府审计结果公
告制度研究”（编号：13240004107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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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项的进项税额必须取得符合国家规定的增值税抵扣凭

证。目前，增值税抵扣凭证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含货物

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下

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

销售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凭证（以下称“税收

缴款凭证”）。

增值税由于进项可以抵扣，其抵扣凭证的意义就是

已交税款，如何对上游业务（购入与费用）最大可能地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而减轻税负是“营改增”企业关注的

焦点。然而，上游供应方能否提供抵扣凭证和销项税率决

定了其最终的报价方案。对于同等数量、质量的采购，“营

改增”企业面对上游企业不同的价格及其不同的影响，该

如何选择？本文基于现金流视角，对不同方案进行测算，

“营改增”企业选择上游供应方的标准为净现金流出量最

小的方案。

二、“营改增”企业选择上游供应方的计税情况分析

1.“营改增”企业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营改增”
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时，计税采用简易计税方法，不涉及

进项税额抵扣，上游供应方能否提供增值税抵扣凭证对

“营改增”企业没有影响。

“营改增”企业为一般纳税人时，根据《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的相关规定，可以
选用简易计税方法的有：对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

提供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电影放映服务、仓储服务、装

卸搬运服务和收派服务，以该地区试点实施之日前购进

或者自制的有形动产为标的物提供的经营租赁服务；自

本地区试点实施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被认定为动
漫企业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为开发动漫产品

提供的动漫脚本编撰、形象设计、背景设计、动画设计、分

镜、动画制作、摄制、描线、上色、画面合成、配音、配乐、音

效合成、剪辑、字幕制作、压缩转码（面向网络动漫、手机

动漫格式适配）服务，以及在境内转让动漫版权（包括动

漫品牌、形象或者内容的授权及再授权）。对于这些服务，

本文将其统称为“应税特定服务”。虽然提供应税特定服

务的“营改增”企业为一般纳税人，但由于其选择简易计

税方法计税，因此，也不涉及进项税额抵扣，无需在乎能

否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

可见，在“营改增”企业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时，上

游供应方能否提供增值税抵扣凭证不会影响“营改增”企

业的应交增值税，也不会影响其应交城建税以及教育费附

加，其他影响可忽略不计。基于这些考虑，“营改增”企业在

进行采购时选择报价低的同量同质的上游供应方即可。

2.“营改增”企业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营改增”
企业为一般纳税人时，除上述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

情况外，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能否从上游供应方取得增值

税抵扣凭证对“营改增”企业有不同的影响。

当“营改增”企业的需求为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或除应税特定服务外的应税服务时，根据上游供应方情

况，具体分三种方案：①上游供应方为一般纳税人，采用
一般计税方法；②上游供应方为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简易
计税方法，能提供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③上
游供应方为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提供税务机关代开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

上述三种方案中，“营改增”企业能否从上游供应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能拿到的专用发票抵扣税率是多

少，对于“营改增”企业的现金流出量有不同的影响。我们

假设为一般纳税人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上游供应方

其报价为标准价格 1，即第一种方案中报价为 1，若“营改
增”企业上述三种方案净现金流出量完全相同时，方案 2
和方案3的价格则需分别测算。
“营改增”企业自身情况以及上游供应方的不同情况

汇总如表1所示。

具体系数计算原理及过程如下：

方案 1：上游供应方为一般纳税人，采用一般计税方
法，双方结算实付款（含税价格）设为 P1，这是现金流出
量；可以得到能抵扣的进项税额为：P1/（1+税率）×税率。
由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由此可以减少应交增值税以及

应交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具体节税为：P1/（1+税率）×税
率×（1+城建及附加费率）。从企业持续经营角度来看，由
于购进货物、需求的劳务及应税服务的成本（不含税价）

等终将作为费用进入当期或以后期间利润表，这将减少

税前利润，具有节约所得税效应。由于成本转化为费用列

入利润表的时间一般不会延至多个会计期间，故在此不

考虑时间价值，具体所得税节税为：P1/（1+税率）×25%。
上述节税会减少企业的现金流出量。由此，若采用该方

“营改增”企业

简易
计税
方法

一般
计税
法的
一般
纳税
人

小规模纳税人

提供特定服务
的一般纳税人

需求应税
特定服务

需求货物、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
非特定服务外
的应税服务

上游供应方

一般纳税人

一般计
税方法

无需考虑有无增值税抵扣凭证。对于
同等数量、质量的货物、加工修理修配
劳务及应税服务，从现金流角度看，
选择实付含税价最低的上游供应方

/

1

简易计税
方法3%

1

/

小规模纳税人

代开发
票3%

1

系数1

不代开
发票

系数3

系数2

表 1 “营改增”企业及上游供应方企业情况汇总

表1中的系数各不相同，不同系数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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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营改增”企业的现金净流出量为：

P1-P1/（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1+城建及附
加费率）-P1/（1+增值税税率）×25%

=P1×［1-1/（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1+城建
及附加费率）-1/（1+增值税税率）×25%］ 公式①

方案 2：上游供应方为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
方法，能提供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将双方结

算实付款（含税价格）设为P2，小规模纳税人所提供的税
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征收率一律为 3%。沿用上
述思路，方案2下“营改增”企业的现金净流出量为：

P2-P2/（1+3%）×3%×（1+城建及附加费率）-P2/（1+
3%）×25%

=P2×［1-1/（1+3%）×3%×（1+城建及附加费率）-1/
（1+3%）×25%］ 公式②

方案 3：上游供应方为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提供税务
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将双方结算实付款设为P3，
由于没有有效的增值税抵扣凭证，故此方案没有减少“营

改增”企业的应交增值税、应交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但

是可以减少应交所得税。本方案下“营改增”企业的现金

净流出量为：

P3-P3×25%=P3×（1-25%） 公式③
若上述三个方案的现金净流出量相同，则公式①=公

式②=公式③，可以得出不同方案的报价比（含税价格
比）。若将方案1的价格视为标准价格 1，则可求得现金净
流出量无差别时的另两个方案报价系数，具体计算结果

见表2。

表2数据的具体应用如下：
假设“营改增”企业拟采购适用税率17%的货物，能提

供同质同量的上游供应方分别为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

税人（能提供 3%专用发票）、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提供 3%
专用发票），这些供应方的报价（含税价）分别为 1、0.86、
0.84时，对“营改增”企业采购现金流出量的影响相同，可
任选其一。供应方后两者分别和前者相比，当小规模纳税

人（能提供 3%专用发票）的含税报价超过 0.86时，将会超
过从一般纳税人处购买的现金流出量，此时应选择一般

纳税人为上游供应方。

同理，当小规模纳税人（不能提供 3%专用发票）的含
税报价超过 0.84时，将会超过从一般纳税人处购买的现
金流出量，此时应选择一般纳税人为上游供应方。其他数

据同理使用，不再赘述。

当“营改增”企业的需求为前文提到的应税特定服务

时，根据上游供应方情况，具体分三种方案：①上游供应
方为一般纳税人，但采用简易计税方法；②上游供应方为小
规模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能提供税务机关代开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③上游供应方为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简
易计税方法，不能提供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同方案的现金流出量的计算原理与上文相同，计

算结果就是表1中的系数3。由于其适用范围有限，篇幅所
限，本文不再列示具体计算结果。

根据财税［2013］106号的规定，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
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①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
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

消费的购进货物、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者应税服务。

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誉、商

标、著作权、有形动产租赁，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

资产、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誉、商标、著作权、有形动

产租赁。②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加工修理修
配劳务或者交通运输业服务。③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
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加工修理修配

劳务或者交通运输业服务。

由于上述项目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因此企业采购

时不应再关注有无抵扣凭证，而应从现金流角度，选择实

付含税价最低的上游供应方。

三、结语

“营改增”企业在进行货物劳务采购时，在增值税方

面要适应以票抵税的增值税管理制度。选择货物、劳务等

的上游供应方时，应在考虑能否取得可抵扣有效凭证的同

时，参考本文计算得出的相关系数，选择净现金流出量最小

的方案，合理确定上游供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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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企
业适用的应
交城建税及
教育费附加
税率合计

12%

10%

6%

上游供应方报价（含税价）

一般纳税人

适用增值
税税率

17%

13%

11%

6%

17%

13%

11%

6%

17%

13%

11%

6%

标准
报价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小规模纳税人

代开3%
专用发票
（系数1）

0.86

0.90

0.92

0.97

0.86

0.90

0.92

0.97

0.87

0.90

0.92

0.97

普通发票，
不能抵扣
（系数2）

0.84

0.87

0.89

0.93

0.84

0.87

0.89

0.94

0.84

0.88

0.89

0.94

表 2 上游供应方报价系数（“营改增”企业为一般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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